
长春大学本科生成绩考核及管理实施细则（修订） 

 

学生成绩考核及管理是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学分

制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可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评定，了解学

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运用能力，而且，对检查和巩固教学效果，改进教

学，提高教学质量，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考核的成绩也是判定学生是否

获取学分和能否毕业的依据。为了认真抓好这一教学环节，保证我校学分制教

学改革顺利实施，提高教学质量，树立良好学风，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和《长春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特

制定本《细则》。 

第一节 考核方式 

第一条凡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课，选修课及其他教学环节，都必须进行成

绩考核，考核分为考试与考查两种形式。 

第二条每学期每门课程或实践教学环节采用何种考核方式应在培养方案

中做出明确规定，并严格按规定执行，未经教务处批准，不得随意变动。 

第三条考试课程可根据各门课程的特点，分别采取闭卷、开卷、笔试、口

试、听力、上机等形式考核。 

第四条考查课成绩主要根据平时成绩考核，一般不可以采用期末集中一次

测验的方式进行考核。 

第二节 成绩评定 

第五条考试课程成绩采用百分制评定，总成绩达到 60 分为及格，并取得

相应学分。总成绩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和学生平时成绩。没有实验环节的理论课，

平时成绩（包括出勤、作业、提问、测验等）一般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

试成绩一般占总成绩的 80%；有实验环节的理论课，其实验成绩一般占总成

绩的 10%，其它平时成绩一般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成绩一般占总成绩

的 70%。课程总成绩应根据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综合评定。期末考试卷

面成绩在 55 分以上（含 55 分）者，该门课程成绩按总评成绩记载，若卷面

成绩在 55 分以下者，该门课程成绩按卷面成绩记载，不再计入平时成绩；因

特殊原因需修改课程成绩比例，必须填写《长春大学调整课程成绩比例审批



单》，经教务处批准后，可以适当调整折算比例，但期末考试所占比例原则上

不得低于 50%。 

第六条考查课程成绩平时采取百分制评定，任课教师依据学生平时出勤、

作业、提问、测验、课堂讨论、实验等方式进行考核，并按照平时成绩 1（占

40%）、平时成绩 2（占 40%）平时成绩 3（占 20%）折合计算。总成绩采用

五级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评定，及格以上取得相应学分。

特殊的课程，必须填写《长春大学调整课程成绩比例审批单》，经教务处批准

后，可以适当调整折算比例。 

第七条毕业设计（论文）、课程设计（学年论文）、各类专业实习等实践

教学环节、军事训练等一般按五级分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评定成绩。 

第八条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为考查课，成绩采用五级分制（优秀、良好、

中等、及格、不及格）进行成绩评定。任课教师对学生实验完成情况进行综合

评定。 

第九条全校性素质教育课程按两级分制（通过、不通过）评定成绩，通过

取得相应学分。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第十条 考试和考查课程总成绩经审核无误后，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打印

出成绩单，同时归入学生本人档案。 

第十一条所有考试课在考试前都要对学生进行考试资格审查，考试资格审

查主要由任课教师进行。对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由任课教师填写《长春大学

不准参加考试学生审批单》一式三份，经任课教师所在院(部)审核签字后，报

教务处审批。审批后任课教师所在院(部)，学生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各一份，并

由学生所在学院张榜公布。考试资格审查按以下规定进行： 

（1）学生无故缺课时数超过计划学时数的 1／3 或作业占总次数的 1／3

未交，取消其理论课考试资格，成绩按“0”分记载并标注“无资格”标记。 

（2）非独立设置的实验课，对于实验考核不及格者，取消其理论课考试

资格，成绩按“0”分记载并标注“无资格”标记。非任课教师指导的实验课考核成

绩单必须在理论课考试之前由相关实验中心送达任课教师，影响学生正常参加

理论课考试者，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按教学事故处理。 



（3）实践环节课程（包括课程设计（学年论文）、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缺课时数超过计划学时数的 1／3 或作业、实习（实

验）报告书等有占总次数的 1／3 未交者，取消其参加课程考核资格，成绩按“不

及格”记载并标注“无资格”标记。 

第十二条学生在当前授课学期内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文艺体育竞赛并

获得名次，依照学校相关文件可申请免考或加分。参加国家级文艺、体育竞赛

并获得前八名，最多可以免考三门当前授课学期的课程；参加省级文艺、体育

竞赛并获得前六名，最多可以免考两门当前授课学期的课程；参加市级文艺、

体育竞赛并获得前三名，最多可以免考一门当前授课学期的课程。 

     （1）学生参加体育竞赛申请免考或加分需填写《学生参加文体竞赛免考

（加分）审批单》一式三份，由学生所在学院确认、体育教研部审核后，与参

赛通知、获奖证明等相关材料一并送交教务处审批。审批后存学生所在学院，

任课教师所在院(部)和教务处各一份。 

 


